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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無理阻擋造成示威激烈　　司長應正視香港政制與施政
2011年4月13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天（4月12日）表示「尊重和保障個人和平表達意見的自由，亦高度重視和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作為不斷改善施政的依據」。他同時又批評「個別示威人士不斷採取肢體行動，並借各種理由去將這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合理化」。
 
香港人權監察想提醒唐司長和警方，根據國際人權法和本地的法律，並非所有突破警方防線和肢體衝突的行為都是非法和無理的。終審庭在梁國雄一案的判詞中，早已指出警方不但不應干擾和阻止示威的進行，更有責任協助示威者，令他們能順利地進行示威。

警方的不當干擾和阻撓，會抵觸《人權法》和《基本法》保障的示威表達權利，因而只是非法的濫權行為，示威者可以合理和合法地用適度的武力抗拒濫權和自救，以行使應有的基本權利。例如可以移開或跨越非法設置的鐵馬，超越和突破警方非法的防線，甚至與干擾和阻撓示威，侵犯表達自由的警員有肢體衝突，只要示威者的行為和使用的武力，是必須的和並無超乎抗拒執法人員阻撓干擾以行使基本權利的所需，則仍是法律保障和容許的。

據人權監察就近月在中聯辦外的示威行動所見和所知，近期警方的下列行為挑起了不少衝突和衝擊，茲列舉部份如下：
· 阻止示威者帶同示威道具 (主要是紙板棺材) 遊行經過和到達中聯辦鐵圍欄前，更出手搶奪並損毀道具，造成推撞和肢體衝突；

· 阻止示威者將剌激中聯辦神經但帶有重要相關信息的茉莉花帶到中聯辦鐵欄前示威，造成示威者推撞；

· 將示威者阻擋在中聯辦鄰近的行人道上，不再讓示威者前行和接近中聯辦的鐵閘，造成示威者試圖超越警方防線；

· 以阻擋警方視線為理由，阻止示威橫額張掛在鐵馬上面向示威對象即中聯辦，並出手拆除並搶奪有關橫額，令示威人士跨越鐵馬，以奪回橫額；

· 在示威對象中聯辦無人接信時(中聯辦慣常不接示威信件)，警員以人牆阻擋示威者貼請願信，
造成混亂和推撞；

· 示威人士繼而嘗試將請願信拋入中聯辦鐵欄內時，警員伸手在空中阻擋和搶奪請願信件，造成撥開和碰撞警員手掌的情況；

· 不斷攝錄示威者和他們的活動，侵犯示威者的私隱，造成警民對峙；

· 繼政府在中聯辦門外設置大型花圃，以佔去示威空間後，警方日前除放置鐵馬作重重屏障外，更在中聯辦前圍起不少空間作「警方行動區」，阻礙示威活動進行，並將傳媒採訪的位置進一步移離中聯辦門外較中央的位置，令示威者即使能到達中聯辦門外該等位置，也難以以該處為背景進行訪問，傳媒只能遙望其細緻的活動情況，更增加拍攝適用照片和影片的難度，
警隊這些不當地干擾和阻撓示威請願活動的進行，甚至對反抗加以打壓，只會令示威者的抗爭行動升級，唐司長必須制止警方這些濫權的做法。
唐司長必須明白，正是警方處理部份敏感的政治示威時，不時失去政治中立，採取干擾和妨礙示威等的不當措施，令一些示威者相信警方是打壓示威活動的「國家機器」，淪為中央的政治工具，因警方的攝錄監控行為、以及鐵馬和人牆等防線等都令他們心存反感，一旦遭到警方不當的阻擋或干擾時，他們就會與警方爭論，爭持後如果警方仍然不當阻撓或干擾他們繼續前進或行使其示威表達自由時，就不難引發出肢體衝突和衝擊警方防線的行為，甚至令抗爭升級和擴展。一旦在中聯辦外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衝擊自然增加，在其他場合出現衝擊行為也就不奇怪了。因此，警方和政府也應為部份的衝擊行為負責。

人權監察亦相信，警方和政府以強硬的手法處理衝擊行為以至敏感的政治性示威活動，拘捕和控告這些示威人士，只會使他們更有理由痛恨這個政府和警隊，以及在定罪受罰後就不再因害怕拘控和案底而有所阻嚇，衝擊問題只會升級和惡化。

唐司長的言論，若果不是試圖將公眾視線轉移到政府管治等問題之外，就是對香港制度和施政的嚴重缺憾，缺乏基本反省。特首制度並非經由普選產生，而由商界和專業人士為主的小圈子推選而來，令大財團和功能組別中人影響力過大，利益受到政府偏頗照顧，甚至出現了地產霸權等局面，而不少其他政府施政不但缺少規劃遠見，連眼前的工作亦失誤頻頻，進退失據，令民怨載道，示威不絕，甚至出現衝擊局長官員的事件。

總而言之，港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並非基於選票授權(electoral legitimacy)，因此只能完全依賴施政表現(legitimacy by performance) ，但是近年政府施政卻異常差劣，欠缺表現，因此連最基本的認受性也盡失，管治自然更舉步維艱，連看守政府也不如。
政府因此應即時停止親疏有別的做法，廣開言路，令政策符合公眾利益，更合理周全和有遠見，並且與市民一齊爭取盡早實現雙普選，將政府的權威和認受性建基在全體選民的意志之上，建立真正的民意政府。

人權監察促請唐司長，避免簡化示威者為「以各種理由將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合理化」，而是應該正視和改善香港的政制和施政的缺失，並應同時關注警方在處理敏感的政治性示威時喪失政治中立的問題，以及警隊不當地干擾和阻撓示威請願活動的進行，甚至加以選擇性打壓，令示威者的抗爭行動升級。
� 香港政府新聞稿：「政務司司長發言全文」，2011年4月12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4/12/P201104120097.htm


� 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FACC Nos. 1 & 2 of 2005)。


� 以不會損害圍欄的膠紙張貼。





PAGE  
2

